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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船舶职业学院顶岗实习管理办法

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

作的培养模式，为进一步做好学院毕学生顶岗实习工作，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确保

顶岗实习质量和效果，学院制定《渤海船舶职业学院顶岗实习管理办法》。

一、顶岗实习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所有与就业单位签定就业协议的学生，

只要单位发出邀请函，学生就可以到该企业参加顶岗实习。未签协议的学生或者

所签单位与实习单位不一致不予批准第五学期（即提前顶岗实习）进行顶岗实习。

2．第五学期（即提前顶岗实习）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办理实习手续流程

由实习单位（即在学院双选会所签单位）发邀请函至招生就业处→招生就业

处核对就业协议后签署意见→教学院长在邀请函上签署意见→教务处发通知→

所在系部统一办理离校手续；个人单独签署的实习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必须由所签

单位发出实习邀请函，保证实习单位和所签单位一致，然后由所在系部统一负责

办理离校手续。

3．第六学期（即全面开展顶岗实习）所签单位不同意接收顶岗实习或未签

定任何就业协议的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联系专业对口的实习单位，持实习单

位的证明材料，到所在系部领取《顶岗实习审批表》，在征得系部领导和指导教

师同意、并办理相关实习手续后，方可参加顶岗实习。该审批表由系部存留，作

为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依据。

4．凡未能联系到实习单位的学生，必须在学校开学时返校，并由学生所在

系部根据企业需求信息和岗位要求，结合学生就业特点和个人意愿，集中组织岗

位培训或实习。

二、顶岗实习期间各部门的职责

1．教务处：

负责全院顶岗实习工作的总体安排与管理，负责起草与顶岗实习相关的各种

文件；负责与企业签订顶岗实习协议书，与各教学系部协调并制定指导教师巡视

指导计划；检查全院各系部顶岗实习落实情况；协助各系部处理实习期间出现的

人身伤害及违规违纪事件。

2．各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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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教务处发布的实习通知后，对实习学生进行实习动员及安全教育，负

责本系学生顶岗实习的落实与管理工作；负责处理顶岗实习期间出现的各种人身

伤害及刑事案件，负责收集顶岗实习学生的相关信息，要认真实时统计本系的顶

岗实习人数及实习单位名称等，每 2周向教务处实践办公室上报一次。

3．学生处：

协助顶岗实习期间出现的各种刑事案件的处理工作，协助做好顶岗实习的巡

视检查工作。

4．招生就业处：

负责向教务处提供签署就业协议的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信息，协助教务处做好

顶岗实习的宣传及岗位推介工作，协助做好顶岗实习的巡视检查工作，协助处理

顶岗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5．保卫处：

负责实习期间学生与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协助处理实习期间出现的各种刑

事案件；协助做好顶岗实习的巡视检查工作。

三、顶岗实习的组织管理

1．顶岗实习的岗位和推介工作由学院教务处实践办公室牵头联络，并向用

人单位提出学院顶岗实习的有关要求，征求企业对该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完善

和健全管理制度。

2．学院各教学系部负责对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进行实习动员和安全教育，

将毕业设计的题目、内容落实到每名毕业生，并与学生签定《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与赴外顶岗实习学生协议书》，此协议一式二份，学校与学生本人各执一份。

3．由学院教务处牵头，组织学生统一办理实习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如学生

拒绝办理，用人单位有权不接收学生实习，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4．由学院教务处起草《毕业生顶岗实习培训协议书》，经校企双方协商后，

签定该协议作为学生入厂实习的重要依据，该协议一式二份，校企双方各执一份。

5．由学院教务处负责与企业联系，落实学生入厂后的安全、纪律及保密教

育，经考试合格并发放必要的劳保护具后，方可进行岗位操作。

6．各系部成立顶岗实习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本系学生的顶岗实习工作，并

于开学一个月内，将教务处统一安排以外的学生顶岗实习计划及所有学生的顶岗

实习情况汇总后，交到教务处实践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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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顶岗实习工作需要，各系部必须预留 1-2 名专业教师，在教务处统

一安排下，负责对顶岗实习学生进行巡视指导、检查和管理。

四、顶岗实习期间对学生的要求

1．学生顶岗实习前按学院相关规定办理顶岗实习的相关手续，做好各项实

习准备工作，在企业规定的时间内到岗实习，实习时间一般为 4～6个月。

2．学生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实习单位的生产劳动纪律、安全操作规

程和相关规定，虚心向工人师傅、工程技术人员学习，

3．学生在参加顶岗实习期间，每天应坚持写实习笔记；撰写顶岗实习报告。

每月坚持与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及班主任各联系一次以上。

4．学生实习期间，根据所在单位的生产安排进行实习锻炼和培训，了解实

习单位的基本情况，掌握船舶生产设计与建造工艺的基本方法、生产运作方式及

管理水平，为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和毕业答辩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奠定基础。

5. 学生顶岗实习期未满，不得擅自离开或调换实习单位，个别学生确因特

殊情况，需中途调换实习单位时，须征得所在系及原实习单位同意。学生半途终

止顶岗实习，欲返校继续学习，必须向所在系部申请，经所在系、招生办、教务

处、学生处批准后，方可返校学习。否则，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一概由学生本

人负责。

五、顶岗实习期间对巡回指导教师的要求

1．超过 40 人的实习单位，应实习单位要求可以派 1~2 名实习指导教师进行

长住指导。人数不足 40 人的单位，以巡回检查的方式为主。

2．根据学院顶岗实习工作的安排，首批实习指导教师应可与学生同时报到，

协助实习单位安排好学生的食宿等日常问题。

3．指导教师代表学院与实习单位签定《毕业生顶岗实习培训协议书》，抵达

实习单位后必须到学生所在的岗位进行实地考查，真正了解学生的实习环境是否

能够达到预期的要求。

4．在实习单位期间，指导教师要每天对学生进行考勤以及安全教育，确保

学生的实习安全。仔细了解实习单位的概况、生产现状、先进工艺等，指导学生

的顶岗实习工作。

5．协助系部对本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工作布置和指导，对其它专业学

生的毕业设计问题及时反馈，以使学生在实习期间完成毕业设计内容。

6．对学生的岗位实习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发现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将实习

单位及学生的情况向学院反映，并提出解决方案，于返校一周内上交总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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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式三份，系部、教务处及教师本人各一份。

7．完成学院交办的与顶岗实习有关的其他工作。

六、顶岗实习学生成绩评定办法

1．顶岗实习综合评定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实习单位综合评定 50％＋指导教

师综合评定 50％。实习学生综合评定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等。

2．实习单位根据实习学生的出勤率、实习态度、劳动纪律、安全纪律、实

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实习笔记、单位鉴定及顶岗实

习总结材料等进行综合评定。

3．凡实习单位综合评定不及格的学生，实习单位有权与学生解除就业合同，

实习单位不承担违约责任。

4．凡实习单位与指导教师两项综合评定中有一项不合格者，视为该生顶岗

实习成绩不及格，将不能正常毕业。

5．凡在顶岗实习期间出现违法并承担刑事责任的学生，将按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依法处理，其成绩视为不及格。

教务处实践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14 日


